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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证据链后的陷阱

闫某、尚某原在邯郸某大学二楼餐厅经营
米线坊，后二人欲将该窗口及相关技术、设备
等全部转让。杜某某得知相关信息后，于 2019
年 12 月与闫某、尚某经协商达成合意，由闫某、
尚某将米线技术、在邯郸某大学二楼餐厅售饭
窗口的设备用具、剩余原料、窗口使用权等全
部 转 让 给 杜 某 某 ，杜 某 某 支 付 转 让 费 50000
元。后杜某某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通过微
信转账方式向闫某支付定金 100 元，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尚某支付转
让 费 39900 元 。 闫 某 向 杜 某 某 出 具 收 据 载 明

“今收到转让费 40000 元整，剩余费用营业前结
清。”2020 年 2 月份，因疫情防控原因，学校未能
如期开学，窗口未能营业。后杜某某表示不再
履行合同并要求退还转让费，而闫某不同意返
还转让费。杜某某诉至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
院，要求闫某和尚某返还转让费 40000 元。法
院经审理认为，杜某某与闫某、尚某经商定口
头达成的合意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但
双方之间因不可抗力及分歧已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故对杜某某当庭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并依据公平原则，综合考虑
履约状态、窗口经营及损失情况，判决酌情由
闫某、尚某返还杜某某 29000 元。判决后双方
均未上诉。

民法典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
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以社会正义、公平
的观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平衡各方的利益，处
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本案中，被告闫某、尚
某承包邯郸某大学的学生餐厅售饭窗口，向邯
郸某大学交纳相关费用，后将餐厅转让给原告
杜某某，转让过程中，因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致
使餐厅自始至终未能营业。因双方均无过错，
如全部返还转让费有违合同诚信原则，且对被
告不公平，如不予返还则会让原告蒙受损失，
法院经过综合考量，裁判部分返还转让费，关
于返还数额标准问题，一方面避免被告因此蒙
受损失，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原告的损失，从而
适用公平原则作出了判决。

近 日 ，望 都 县 人 民 法 院 收 到 一
起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案 ，因 被 告 住 所 地
和 合 同 履 行 地 均 不 在 望 都 ，故 移 送
处理。

案 件 中 ，原 告 张 某 住 望 都 县 某
村 。 被 告 李 某 住 无 极 县 某 村 。 2016
年秋天至 2019 年底，原告按被告要求
在 被 告 承 包 的 元 氏 县 某 工 程 工 地 提
供 劳 务 。 双 方 约 定 张 某 每 月 工 资
9000 元，工程结束后，被告没有付清
原告工资，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给原告手写了欠条，

共 欠 43000 元 。 后 经 原 告 多 次 索 要 ，
被 告 却 以 种 种 理 由 拒 绝 给 付 。 原 告
依据“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
约 定 不 明 确 ，争 议 标 的 为 给 付 货 币
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
地”的规定，诉至望都法院，请求依法
判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因合同纠纷提
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
行 地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 被 告 住 所 地 为
无极县某村；原告提供劳务地，即本
案 合 同 履 行 地 为 元 氏 县 。 故 本 案 应
由 无 极 县 或 元 氏 县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
因此，依法裁定本案移送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
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
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
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
义 务 一 方 所 在 地 为 合 同 履 行 地 。 即
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
行地。这里“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
争 议 的 合 同 义 务 是 以 给 付 货 币 为 内

容 的 借 款 合 同 。 如 借 款 合 同 未 约 定
履行地点，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后，出
借方未交付款项，借款方即可以其住
所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由，向
其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合同实体
内容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务，并非

“给付货币”，因此并不属于适用上述条
款的情形。况且，原告已经在元氏县向
对方提供了劳务，即合同的实行履行地
为元氏县，也并不存在“合同对履行地
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综 上 ，本 案 中 ，原 告 所 在 地 法 院
无管辖权。

王某与原某于 2016 年 6 月经人
介绍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于 2016
年 8 月按当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同
年 11 月 17 日举办婚礼。婚礼前，王
某 通 过 介 绍 人 给 付 原 某 彩 礼 88000
元。举行婚礼时原某未满法定结婚
年龄，王某、原某二人不能领取结婚
证，婚礼后二人开始同居生活。同
居期间，二人生育一子一女，后来，
二 人 经 常 闹 矛 盾 ，从 2020 年 7 月 之
后双方不再共同生活。原某想要退
婚，王某认为家里本不富有，当初办
婚礼时，父母东拼西凑才给了女方
彩礼，既然退婚，彩礼 88000 元应当
退还，多次催要，原某拒不退还。王
某遂将原某诉至张家口市桥西区人
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原某返还王
某彩礼款 10000 元。

在庭审中，原某则辩称，二人根
据当地农村习俗订婚办婚宴，共同
生活 4 年，生育了 2 个子女，原告给
付 彩 礼 的 目 的 已 实 现 ，不 应 当 返
还。被告父母将彩礼中的 4 万元以
现金的形式给被告用于双方共同生
活，还购置了金银首饰用于被告的
嫁妆。所得的彩礼早已与原告一家
的财产混同，不应当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经人
介绍确定恋爱关系。为促进两人缔
结婚姻，原告王某按照当地习俗给
付被告原某的 88000 元，属于彩礼的
范围。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等因
素，从尊重公序良俗的角度，法院依
法酌定被告原某返还彩礼的数额为
10000 元。

彩 礼 应 是 指 以 缔 结 婚 姻 关 系
为 目 的 ，按 照 当 地 风 俗 习 惯 ，一 方
或 者 家 庭 成 员 给 付 另 一 方 或 其 家
庭 成 员 的 礼 金 及 贵 重 财 物 。 民 法
典 并 未 对 婚 约 和 彩 礼 作 出 规 定 ，
只 规 定 了 禁 止 买 卖 婚 姻 和 禁 止 借
婚 姻 索 取 财 物 的 内 容 。 但 目 前 我
国 很 多 地 方 的 风 俗 习 惯 中 ，仍 存
在 把 订 婚 作 为 结 婚 的 前 置 程 序 ，
这 一 习 俗 在 农 村 尤 盛 。 现 实 生 活
中 ，一 旦 婚 约 解 除 ，常 常 会 由 此 引
发 纠 纷 。 虽 然 我 国 法 律 规 定 了

“ 双 方 未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手 续 的 ，当
事 人 请 求 返 还 按 照 习 俗 给 付 的 彩
礼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予 以 支 持 。”
但 是 ，彩 礼 返 还 与 否 ，不 仅 应 考 虑
双 方 是 否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还 应 考
虑 双 方 是 否 共 同 生 活 、共 同 生 活
的 时 间 、是 否 生 育 子 女 ，以 及 给 付
彩 礼 是 否 符 合 当 地 的 风 俗 习 惯
等 ，综 合 考 虑 各 种 因 素 ，才 能 作 出

符合情理和法理的裁判。
在司法实践中，男女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
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
居生活虽不满两年，但生育子女的、
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
几 种 情 况 可 不 予 返 还 彩 礼 。 本 案
中，原、被告在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
后，二人开始同居生活近 4 年，同居
期间生育一儿一女，两人缔结婚姻
的目的已经实现。但原告与被告未
按法律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
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且在达到法
定结婚年龄后，双方也未及时登记
结婚，存在过错。最终，结合本案实
际情况，综合考虑当事人双方共同
生 活 的 时 间 、存 在 的 过 错 、彩 礼 数
额、已生育子女、当地风俗习惯等因
素，从尊重公序良俗的角度，依法酌
定 被 告 原 某 返 还 彩 礼 的 数 额 为
10000 元。

分手时彩礼应否返还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通讯员 乔莎

说法

同居生活4年育有2个子女

2021 年 3 月 ，原 告 郭 某 起 诉
被告张某、代某，要求二被告归还
其借款 220000 元并支付利息，原
告还提供了欠条及银行转账记录
作为证据。庭审过程中，张某、代
某抗辩称，二人与原告郭某之间
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买卖合同
关系，原告为买方，原告转给被告
的 220000 元其实是货款，二被告
提供了与原告的买卖合同、微信
聊天记录以及双方的买卖货物对
账单，对账单详细记载有原告给
被告转货款的明细，其中也包含
这 220000 元。二被告只认可在买

卖交易中，因货物短缺原因，尚欠
原告 60000 元货款没退。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被告
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对账单
可以看出，原告给被告多次转货
款，220000 元只是其中一笔，在对
账 单 中 ，也 能 体 现 出 ，被 告 尚 欠
60000 元货款没退给原告。因此，
原告郭某要求被告偿还 220000 元
借 款 及 利 息 的 诉 求 ，不 予 支 持 。
法院按照实际查明的买卖合同法
律关系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货款
60000 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
间存在的是借贷关系还是买卖合
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 原告以借
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
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
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
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
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
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郭
某以民间借贷的案由提起诉讼，
提供了欠条、转账记录这些看似

“完备”的证据。但二被告抗辩双
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实际存在买

卖合同关系，并提供出涉及该笔
“借款”的买卖合同对账单，对账
单 中 ，详 细 记 录 了 原 、被 告 每 笔
款项的情况，该对账单先前原告
也 通 过 微 信 的 方 式 予 以 确 认 。
在 此 种 情 况 下 ，综 合 全 案 证 据 ，
可 以 认 定 ，原 、被 告 之 间 实 际 存
在 的 是 买 卖 合 同 关 系 。 法 院 按
照实际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作
出 了 最 后 判 决 。 在 目 前 司 法 实
践 中 ，出 现 了 越 来 越 多 类 似 情
况。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原告为
最大化满足己方利益，以借贷关
系 提 起 诉 讼 ，隐 藏 了 事 实 全 貌 。
这 就 需 要 法 院 按 照 法 定 程 序 全
面、客观的审查证据。

近日，迁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运输车辆挂靠合同纠纷案件，
经多方沟通协调，最终以调解方式
结案。

王 某 分 期 购 买 一 大 型 运 输 车
辆，挂靠登记在迁西县某运输公司
名下。之后，王某违反与某运输公
司 的 约 定 ，提 前 将 车 辆 出 卖 给 郭
某 ，但 未 能 办 理 变 更 登 记 ，郭 某 又
将车辆出卖给乐亭县的石某，亦未
办理变更登记。郭某曾起诉王某，
要 求 履 行 办 理 车 辆 变 更 登 记 的 义
务，但因车辆登记在某运输公司名
下，郭某无奈撤诉。后石某起诉郭
某，要求履行办理车辆变更登记的
义 务 ，郭 某 同 意 过 户 ，但 需 要 王 某

和 某 运 输 公 司 配 合 ，仍 未 得 到 解
决。石某通过自身诉讼无法实现其
车辆过户目的。经法院调解，某运
输公司与王某于 2021 年 9 月 7 日达
成协议，约定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之
前将运输车辆变更登记至王某指定
的第三人石某名下，从而使困扰第
三人石某多年且涉及多方的纠纷得
以妥善解决。

货运车辆挂靠，是指未取得国
家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个体（挂靠
方）为 合 法 从 事 货 物 运 输 经 营 活
动，将货运车辆登记在有运输经营
资质的单位（被挂靠方）名下，并由
被 挂 靠 方 为 挂 靠 货 车 办 理 营 运 证

件，挂靠方向被挂靠方支付一定费
用的挂靠经营行为。司法实践中，
常有实际车主多次转卖但无法办理
变更登记的情况，表面上看似实际
车主获得了便利，实则面临巨大的
法律风险。

本案从法律关系上分析，王某
将 车 辆 挂 靠 到 某 运 输 公 司 名 下 ，
运 输 车 辆 又 被 两 次 转 卖 ，但 均 未
过 户 ，最 后 的 买 受 人 只 能 起 诉 前
一 手 出 卖 人 要 求 过 户 ，但 因 车 辆
登 记 在 某 运 输 公 司 名 下 ，始 终 无
法 达 到 过 户 的 目 的 ，这 也 就 是 前
文 所 述 石 某 和 郭 某 无 法 达 到 诉 求
的原因。

车 辆 挂 靠 虽 然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可能会给实际车主带来一些便利，
但 也 使 其 面 临 着 法 律 风 险 。 自 己

出资购买的车辆，行驶证和车辆所
有 权 证 书 中 却 登 记 的 是 别 人 的 名
字，在车辆的运输经营过程中会处
处受到被挂靠公司的制约。同时，
被 挂 靠 方 也 面 临 着 法 律 风 险 。 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三 条 规 定 ：以 挂
靠 形 式 从 事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活 动 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
由 挂 靠 人 和 被 挂 靠 人 承 担 连 带 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当
挂 靠 方 与 第 三 人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对
外承担民事责任之时，被挂靠方需
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广大车主与
有 资 质 的 运 输 公 司 应 理 性 对 待 挂
靠行为。

原告以借贷关系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查明，
双方实为买卖合同关系——

在他乡打工被拖欠劳务费，多次讨要无果——

他该在哪里的法院“讨说法”

原被告达成餐厅窗口
转让协议，后因疫情原因合
同未履行，双方就应否返还
转让费对簿公堂——

这笔转让费
该如何处理

为从事道路运输，车主将购买的车辆登记在有资质的公司名
下，殊不知，在挂靠方获得便利的同时，双方都面临着法律风险——

车辆挂靠 当理性对待

□ 魏岩 郭廓

说法

□ 王慧

说法

□ 李晓晓

说法

□ 郄彬
说法

□ 韩轩

说法

日 前 ，邢 台 市 南 和 区 居 民
师某某在一个 QQ 群里看到一
则 可 以 从 网 上 商 城 低 价 代 购
的广告，随后便与广告的发布
者 翟 某 某 取 得 联 系 并 添 加 为
微 信 好 友 。 师 某 某 让 翟 某 某
低价在网上商城代买大米、食
用 油 和 零 食 ，总 价 10212 元 。
翟某某从网上低价购买了 8 袋
大米，用手机修图功能把购买
的 商 品 物 流 信 息 修 改 成 与 师
某 某 订 购 货 物 一 致 的 物 流 信
息 截 图 发 送 给 师 某 某 。 师 某
某通过翟某某提供的微信、支
付 宝 收 款 二 维 码 支 付 了 10212
元 货 款 。 师 某 某 收 到 商 品 后
发 现 与 自 己 订 购 的 产 品 严 重
不 符 ，随 后 却 联 系 不 到 翟 某
某，遂报警。涉嫌诈骗的翟某
某 被 抓 获 归 案 后 退 还 了 被 害
人 师 某 某 10212 元 的 被 骗 货
款。经过审理，邢台市南和区
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翟某某犯诈
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随 着 网 络 的 飞 速 发 展 ，电
信诈骗案件与日俱增。基层法
院受理的诈骗犯罪案件中，电

信诈骗类型的案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本案
即为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 关 于 办 理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等 刑 事 案 件 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利用
电 信 网 络 技 术 手 段 实 施 诈 骗 ，诈 骗 公 私 财
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 上 的 ，应 当 认 定 为 刑 法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条
规 定 的“ 数 额 较 大 ”“ 数 额 巨 大 ”“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对 实 施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的 被 告
人，应当严格适用缓刑的范围，严格掌握适
用 缓 刑 的 条 件 。 本 案 中 ，被 告 人 翟 某 某 通
过 网 络 诈 骗 被 害 人 师 某 某 10212 元 ，数 额 较
大 ，依 法 应 当 以 诈 骗 罪 追 究 其 刑 事 责 任 。
被 告 人 翟 某 某 退 还 了 被 害 人 师 某 某 的 经 济
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且翟某某自愿
认罪认罚，积极缴纳了罚金，依法对其从轻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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